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陆河 市监 处字 〔 2023 〕 B13 号  
                         
当事人： 陆河县城新展记百货店（朱子展）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陆河县城新展记百货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2441523MA4XJ3DX9P                              
住所（住址）：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采购者）： 朱子展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                             
联系电话： *        其他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陆河县河田镇砂坑村                                                  

 2023年5月15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广州金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到你店进行抽检，抽取的“荔枝”（购进日期：2023-5-15）经检验，该批次的荔枝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符合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No：GZ23042406300311）。
经查，你于2023年5月15日从陆河县城有华水果店购进上述荔枝26.7斤，购进价格是14.5元/斤。除了被抽检的8.4斤，剩余的18.3斤以28元/斤的价格销售完毕。由于市场消费者是随机的，且荔枝为新鲜食用的农产品，截止至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已无法召回。该批次荔枝的货值金额为747.6元，违法所得为512.4元。截止至调查终结，未收到消费者因食用上述不合格批次荔枝造成身体健康损害的报告。你采购该批次荔枝时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留存了供货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购货凭证。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本案违法行为较轻，你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履行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免予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我局对你作出以下行政处罚：免予处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检验报告》（No：GZ23042406300311）；2.现场检查笔录；3.对负责人朱子展的询问调查笔录；4.当事人《营业执照》、负责人朱子展身份证复印件；5.供货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购进票据；6.召回通知、召回报告和整改报告。           
我局已于2023年6月13日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3年6月2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

